

安教基一〔2018〕183号

安 阳 市 教 育 局

关于2018年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招生入学工作的

意      见

各县（市、区）教体局，各有关单位：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河南省教育厅转发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做好2018年普通中小学招生入学工作的通知》（教基一〔2018〕233号）等有关文件精神，结合我市实际情况，现就2018年全市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招生入学工作提出如下意见，请遵照执行。

一、组织领导

市教育局负责制定全市义务教育阶段招生入学工作的指导意见，具体负责局直初中学校招生工作。各县（市、区）教育行政部门要依据省、市招生入学文件精神，结合本地实际情况，制定本辖区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招生入学工作意见。根据《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做好2018年普通中小学招生入学工作的通知》（教基厅〔2018〕5号）精神，市属小学招生入学工作纳入所在地教育行政部门招生入学工作统一管理。

根据《安阳市人民政府办公室转发市教育局关于市区行政区划调整后中小学招生工作的意见的通知》（安政办〔2009〕39号）、《安阳市人民政府关于调整部分县（市、区）行政区划的通知》（安政文〔2017〕6号）等市政府有关行政区划调整的要求与精神，各县（市、区）政府和教育行政部门要做好调整后辖区内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招生入学工作，根据本行政区域内的适龄儿童、少年的数量和分布状况等因素，对辖区内学校和学区进行合理布局、划分，确保本辖区所有适龄儿童、少年都能够顺利入学。市辖各区负责本行政区内小学和区属初中的招生工作，文峰区三官庙小学地处北关区，隶属文峰区管理。市教育局局直初中学校招生范围不变。

二、基本原则与要求

（一）全市义务教育实行适龄儿童、少年免试就近入学。各县（市、区）在安排小学、初中招生时，要依照就近入学的原则，保证本县（市、区）适龄儿童、少年全部入学。积极采取集团化办学、学区化办学、委托管理、强校带弱校等方式，扩大优质教育资源覆盖面，切实解决“择校热”，最大限度满足人民群众对优质教育和教育多样化的需求。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河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办法》等有关法律法规，今年小学入学年龄为年满6周岁（2012年8月31日前出生〈含8月31日〉），如确因身体状况等特殊原因不能当年度入学的，可向所在地教育行政部门申请推迟入学；上一年度因身体状况等特殊原因未入学的，可向所在地教育行政部门提出入学申请。适龄儿童、少年监护人应依法送其子女按时入学接受并完成义务教育。

小学、初中起始年级应按照不超过国家规定班额招生，严格控制存在大班额、大校额学校的招生计划，合理分流学生，确保2018年实现义务教育阶段学校基本消除66人以上超大班额，消除56人以上大班额工作取得更大进展。

（二）严格规范义务教育招生行为。义务教育招生要坚持免试就近入学的原则，实行阳光招生。各县（市、区）要提前摸清学生底数，根据生源变化情况，科学制定2018年义务教育招生入学工作方案和招生计划，合理划定每所公办学校的招生范围，将招生划片、招生政策、招生程序等向社会公布。

公办学校要严格按照省、市规定项目和标准收取费用；民办学校的收费必须按照物价部门审批的项目和标准执行，严禁学校擅自提高收费标准或在限定收费项目以外收取其他费用。

（三）做好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和特殊群体适龄儿童、少年入学接受义务教育工作。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接受义务教育，要按照以流入地政府为主，以公办学校为主的原则，由其父母或其他法定监护人向流入地县级教育行政部门提出申请，并提交以下材料： 

1. 适龄儿童、少年及其父母的户口簿和身份证；

2. 现居住地公安部门出具的居住证（或有效暂住证明。2019年起全面执行居住证政策）；

3. 父母一方在劳动保障部门办理的劳动用工备案手续或工商行政部门颁发的营业执照;

4. 户口所在地乡镇中心校或县级教育行政部门出具的允许其外出就读证明。

流入地县级教育行政部门审核确认后，按照相对就近入学的原则统筹安排到公办学校就读，学校不准拒收，入校后与辖区内学生统一管理、统一编班、统一教学、统一安排活动，并不得收取规定以外的任何费用。同时按照“人籍一致”的原则及时办理新生的学籍注册或接续。

（四）认真落实《安阳市人民政府关于促进房地产市场持续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试行）》（安政〔2015〕22号）和《安阳市人民政府关于支持农民进城购房促进住房消费的实施意见》（安政〔2016〕12号）精神，妥善做好购房者子女入学工作，切实将市政府的惠民政策落到实处，服务于广大群众。

依据安政〔2015〕22号文件精神，购房者子女如确需到我市就读者，提供的证明材料按照[安阳市教育局关于印发《〈安阳市人民政府促进房地产市场持续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试行）〉相关政策的实施细则》的通知]（安教基一〔2015〕346号）执行，具体条件为：

在2015年8月29日—12月31日期间，凡购买新建商品房（别墅除外）并获得2万元财政补贴的购房者，且系非安阳市城市户籍人口子女，与购房所在辖区内市区户籍适龄儿童入学享受同等待遇。符合上述条件的购房者，根据本年度本学段招生要求，持子女户籍证明或能证明与购房者直系关系的有效证件、房屋证明或备案的《商品房预（销）售合同》和契税证明、财政补贴证明及户籍所在地乡镇中心校或县级教育行政部门出具的允许其外出就读证明到房屋所在地县级教育行政部门申请入学；申请到市教育局局直初中学校就读的购房者子女，家长需持相关证明材料，依照本年度“小升初”政策和报名要求，按以下程序：①5月26—29日到购房所在地的区教育行政部门进行资格审核认定和片区划分认定，并办理相关手续；②6月5日到市一实小东区分校（平原路与德隆街交叉口向南50米路西）进行审验；③6月13日到市一实小东区分校进行网上填报志愿，打印报名卡；④7月3—4日到市一实小东区分校加盖报名确认章，接受第一志愿初中学校审验。

依据安政〔2016〕12号文件精神，凡在2016年3月25日—12月31日期间，在我市市区购买新建商品房（别墅除外），已获得1万元购房补贴，且已取得居住证的农民，其子女需进城接受义务教育者。购房者需持子女户籍证明或能证明与购房者直系关系的有效证件、房屋证明或备案的《商品房预（销）售合同》和契税证明、财政补贴证明及户籍所在地乡镇中心校或县级教育行政部门出具的允许其外出就读证明等相关手续，到房屋所在地的区教育行政部门申请入学；申请到市教育局局直初中就读的购房者子女，家长需持相关证明材料，于8月11日到市一实小东区分校进行资格审验，统筹安排入学。

（五）做好农村留守儿童、贫困家庭儿童和残疾儿童教育工作。要会同有关部门落实好对农村留守儿童的关爱政策，摸清底数，确保每一名适龄留守儿童、少年按时入学;要做好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帮扶，确保适龄儿童、少年不因家庭经济困难而失学；推进融合教育，针对残疾儿童实际情况，做到“一人一案”，切实保障残疾儿童接受义务教育。要创造条件，确保每位适龄儿童不因上学不便等原因而失学。

三、市教育局局直初中学校招生

（一）学区划分

根据《安阳市人民政府办公室转发市教育局关于市区行政区划调整后中小学招生工作的意见的通知》（安政办〔2009〕39号）规定，市区局直初中招生实行学区招生，招生划定的学区基本不变。根据行政区划调整的实际，凡符合到市局直初中就读的小学，原则上范围不变。

（二）招生对象和条件

1. 具有学区内市区户籍的小学毕业生。

2. 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中的小学毕业生。

3. 符合安政〔2015〕22号文件和安政〔2016〕12号文件要求的购房者子女中的小学毕业生。

（三）报名时间：2018年5月30日—6月1日。

（四）报名要求：凡符合我市局直初中学校招生对象的小学毕业生，要按照文件要求准备报名所需的相关证件、证明等材料在规定时间、地点报名。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要认真审核各类小学毕业生报名资格，杜绝弄虚作假、严禁重复报名，凡属违规报名，不论何时查实，一律回户籍地就读。

（五）报名程序和方法：

1. 市区公办小学毕业生

①市教育局向小学和初中发放小升初报名系统用户名和密码；②小学收集审验本校学生有关报名证件，审验报名资格，确定符合报名条件学生；③区教体局审验辖区内的小学毕业生报名资格并汇总；④区教体局持审验合格后的本辖区小学毕业生、进城务工随迁子女小学毕业生的手续、汇总表等到市教育局进行报名资格审核，对不符合报名资格的学生按规定程序删除该生报名信息；⑤小学打印志愿征集表，以学校为单位依据学生志愿征集情况进行集体网上填报；⑥小学依据网上报名确认的信息打印本校学生报名卡和汇总表；⑦初中利用网上报名程序打印第一志愿报本学校的学生信息；⑧区教体局持审验合格后的本辖区小学学生的户口本、报名卡、汇总表到市一实小东区分校统一由市教育局在报名卡上加盖报名确认章，并由第一志愿初中学校对学生报名资格审核合格后，在学生报名卡照片上盖骑缝章。

学生所有的报名材料（包括原始花名册、户口本复印件等）须由学校存档备查，复印件需由审验人签字。

2. 市区民办小学毕业生

根据（安政办﹝2009﹞39号）文件规定，在市区局直初中招生区域内，经各区教体局批准举办的民办小学，其小学毕业生的初中报名资格、审验程序与市区公办小学毕业生相同。

3. 返市生

①由学生家长持学区内的户口本、房产证（原件、复印件）、全国学籍系统内打印的学籍证明（备注毕业小学标识码、毕业学校和毕业学校所属教育行政部门盖章）及近期彩色二寸免冠照片4张，于6月5日到市一实小东区分校审验有关手续；②6月13日到市一实小东区分校进行网上填报志愿，打印报名卡；③7月3—4日到市一实小东区分校加盖报名确认章，接受第一志愿初中学校资格审验，在学生报名卡照片上盖骑缝章。

返市生户籍需满足学生与户主是父子（女）或母子（女）关系，如果返市生户籍在祖父母或外祖父母户口上登记的，其父母至少一方的户口也必须登记在该户口上。将户籍迁入亲戚朋友户口上的返市生、截止到5月30日户口尚未迁入市区学区内以及未按时提交有关手续的返市生，均不参加电脑派位，可于8月11日持户口本、学籍证明到市一实小东区分校，经市教育局认定后直接安排到电脑派位未满的初中学校就读。

4. 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

在市区学区内小学就读且有正式学籍的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确需在我市就读初中者，家长应出具以下证明：①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入学资格认定表（附件2）；②户籍证明（户口本、学生父母务工一方的身份证和居住证〈登记日期截止到5月29日〉）；③父母一方在劳动保障部门办理的劳动用工备案手续或工商行政部门颁发的营业执照。由学生就读小学所在的区教体局到市教育局办理有关手续。

其他情况的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中确需在市局直属初中就读的小学毕业生，家长于8月11日持上述手续和全国学籍系统内打印的学籍证明（备注毕业小学标识码、毕业学校和毕业学校所属教育行政部门盖章）到市一实小东区分校进行资格审验，经市教育局认定后，直接安排到电脑派位未满的初中学校就读。

（六）志愿填报

按照义务教育免试、就近入学原则，每名学生可在本片区内选择四所学校，分别作为第一、第二、第三、第四志愿。对于片区内的第一、第二、第三、第四志愿必须填报，不得空缺。

为方便家长和学生，双（多）胞胎小学毕业生可自愿申请双（多）胞胎以一名学生身份填报志愿并参加派位，以一名学生身份参加派位的双（多）胞胎学生，录取学校全部接收双（多）胞胎学生入学。

学校、教师要为学生提供客观准确的招生信息，学生和家长要根据个人情况，实事求是选准志愿，志愿一经提交，不得更改。

因户籍和居住地变更，需要跨片的小学毕业生，由家长向学生毕业所在小学提出申请，按有关程序进行。

（七）录取办法

录取办法依照免试入学的原则，结合片区和学生填报志愿，采用电脑派位和手工调整相结合的方法进行录取。

电脑派位按照第一、第二、第三、第四志愿的顺序进行。第一志愿报名人数不超过招生计划的学校，直接录取报名学生；报名人数超过招生计划的学校，实行电脑派位一次录满招生计划。

未被第一志愿学校录取的学生，参加第二志愿学校招生计划剩余名额的电脑派位，如果所报第二志愿学校的第一志愿学生已录满招生计划，将不再参加第二志愿学校的电脑派位；未被第二志愿学校录取的学生，参加第三志愿学校招生计划剩余名额的电脑派位；如果所报第三志愿学校的第一、二志愿学生已录满招生计划，将不再参加第三志愿学校的电脑派位；未被第三志愿学校录取的学生，参加第四志愿学校招生计划剩余名额的电脑派位，如果所报第四志愿学校的第一、二、三志愿学生已录满招生计划，将不再参加第四志愿学校的电脑派位。

电脑派位未被录取的学生，由市教育局按相对就近的原则，统一调整到电脑派位未满招生计划的初中。

（八）部分学校招生说明

1. 根据《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做好2018年普通中小学招生入学工作的通知》（教基厅〔2018〕5号）要求与精神。从2018年起，安阳市五中、七中、八中、二十中、二十一中、六十六中、幸福中学、曙光学校等八所学校不再招收特长生。

2. 根据空军招飞工作局济南选拔中心《关于在安阳市第八中学开展空军青少年航空特色教育实验班试点工作的函》和河南省教育厅《关于对安阳市教育局在安阳市第八中学开展空军青少年航空特色教育实验班试点工作请示的批复》（教基一﹝2018﹞277号），2018年，安阳市第八中学开展空军青少年航空特色教育实验班试点工作，计划招生50人（男35人，女15人）。招生对象为具有市局属初中电脑派位资格的学生。市八中根据空军招飞工作局济南选拔中心要求，制定开展实验班试点工作方案，报省教育厅和市教育局审核备案后组织实施。

3. 市安林学校的小学毕业生，属学区内市区户口的，纳入西片招生，允许报第一志愿；第一志愿未被录取的，直接回本学校就读初中。

4. 市六十三中（原梅园中学）从填报其定向志愿的钢城小学、钢二路小学、钢三路小学的毕业生中录取420名学生。除此之外，再面向西片招生228人。

5. 近年来，市教育局在直属学校中开展了学区化管理模式探索，有效扩大了优质教育资源覆盖面，取得了显著成效。今年继续在部分学校实行学区化管理。其中，市八中学区由市八中学区管委会统一管理市八中、市六十九中两所学校，招收学生由市八中统一安排；市七中学区由市七中学区管委会统一管理市七中、市三十四中两所学校，招收学生由市七中统一安排；市曙光学校学区由市曙光学校学区管委会统一管理市曙光学校、曙光小学两所学校，今年继续实行小升初对口直升，曙光小学符合电脑派位的毕业生，第一志愿填报曙光学校对口直升的，经市教育局审核并录取后，不再参加电脑派位，未选报直升市曙光学校的曙光小学毕业生，按有关政策规定执行。

6. 经市教育局批准，市二十五中继续对全市招收150名寄宿生（居住地离学校3公里以外）。其余282人为正常走读计划。

7. 安阳特殊教育学校单独招生。

（九）总结与表彰

市区初中招生工作结束后，市教育局将对学区内的小学以班为单位，进行志愿填报情况分析，并对认真进行招生政策宣传、指导学生填报志愿合理的小学班主任进行表彰。

四、民办学校招生

民办教育是教育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各级教育行政部门既要积极鼓励发展，又要正确引导，加强管理，规范其招生等办学行为。

各级教育行政部门要加强对民办学校招生工作的指导与规范，要将民办学校招生入学工作纳入当地教育行政部门统一管理，严格规范招生计划和招生方式管理，引导其在审批机关管辖的区域内招生。对于报名人数超过招生计划的民办学校，引导学校采取电脑派位方式招生，不得采用统一笔试或者任何变相形式的统一知识性考试方式选拔生源。

各民办学校要根据办学条件和教育行政部门统一安排科学核定招生规模，保证教育教学质量，在招生管理中，要明确学校招生简章、公开学校的办学情况、招生计划、程序、范围和收费标准。

经拟在市区招收小学毕业生的民办学校申请，市教育局研究同意，纳入到市区2018年小升初招生的初中学校有安阳正一中学（300人）、安阳市昼锦中学（1260人，含高新区和龙安区两个校区）、安阳市飞翔学校（300人）、汤阴县五一中学（面向市区500人）、安阳县北大新世纪附属实验学校安阳分校（面向市区200人）。民办学校招生采用免试入学的方式进行，报名人数超过招生计划的学校，实行电脑派位一次录满招生计划；报名人数不超过招生计划的学校，直接录取报名学生。电脑派位未满的学校（低于招生计划的80%），经学校申请，市教育局同意，在市区公办学校电脑派位结束后，由学校再组织一次招生报名，报名人数超过剩余招生计划的学校，通过电脑派位一次录满剩余招生计划，报名人数不超过剩余招生计划的直接录取报名学生。如果仍未完成当年招生计划的，不再组织招生。
民办学校通过市教育局统一电脑派位录取的学生，第一次电脑派位学生享受市教育局直属学校市区普通高中招生考试资格，按照《安阳市教育局关于落实〈安阳市教育局关于调整市区普通中学招生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的实施意见》（安教基〔2010〕228号）要求，享受分配生待遇；第二次电脑派位录取的学生享受市教育局直属学校市区普通高中招生考试资格，不享受分配生待遇。
学生可自愿选报学校，被录取的学生按照收费标准进行交费。

五、注意事项

（一）招生工作涉及千家万户，关系到社会稳定，各单位一定要高度重视。市教育局成立“安阳市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招生入学工作领导小组”，进一步加强对全市招生工作的领导，研究、协调招生工作中的重大问题。各县（市、区）要加强对招生工作的领导，科学研究制定今年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招生入学工作方案，同时认真做好招生政策的宣传工作，增加工作的透明度，取得社会各界的理解和支持。

（二）各县（市、区）和学校应在7月27日前完成全国中小学学籍信息管理系统中毕业生的有关毕业流程操作工作。9月1日前完成招生入学工作，并在1个月内完成小学一年级新生的电子学籍注册和初中新生的电子学籍接续，完善学籍手续。

（三）各县（市、区）教体局、有关学校要严格遵守招生纪律、严格学籍管理，规范招生行为。严格落实教育部普通中小学招生工作“十项严禁”纪律。严禁无计划、超计划组织招生，招生结束后，学校不得擅自招收已被其他学校录取的学生；严禁自行组织或与社会培训机构联合组织以选拔生源为目的的各类考试，或采用社会培训机构自行组织的各类考试结果；严禁提前组织招生，变相“掐尖”选生源；严禁公办学校与民办学校混合招生、混合编班；严禁以高额物质奖励、虚假宣传等不正当手段招揽生源；严禁任何学校收取或变相收取与入学挂钩的“捐资助学款”；严禁义务教育阶段学校以各类竞赛证书、学科竞赛成绩或考级证明等作为招生依据；严禁义务教育阶段学校设立任何名义的重点班、快慢班；严禁初高中学校对学生进行中高考成绩排名、宣传中高考状元和升学率，教育行政部门也不得对学校中高考情况进行排名，以及向学校提供非本校的中高考成绩数据；严禁出现人籍分离、空挂学籍、学籍造假等现象，不得为违规跨区域招收的学生和违规转学学生办理学籍转接。

小学一年级严禁招收已注册小学学籍和不足龄的学生。

对在招生工作中发生的违规违纪问题，一经查实，将按照有关规定对有关单位和个人进行严肃处理。

（四）各县（市、区）教体局请于6月15日前上报本辖区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招生入学工作方案、招生工作领导小组名单。招生工作结束后，于9月15日前将招生工作总结报市教育局基础教育一科。

咨询电话：5116821       5116881

举报电话：16603728008   50222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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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2018年安阳市局直初中学校招生区域划分与招生计划表（北片）
	招生区
	招生学校与计划
	报 名 小 学

	北片：铁路以东，解放大道以北。主要招北关区允许进市区初中的小学毕业生。
	五中（320人）
六中（600人）
七中学区（七中600人，三十四中432人）
八中学区（八中330人）
十中（120人）
二十中（240人）
二十一中（60人）
二十五中（80人，可住宿）
三十三中（540人）
胜利中学（432人）
虹桥中学（50人）

幸福中学（30人）
曙光学区（548人，含直升）
六十六中（30人）
光华中学（60人）
	永安东街小学
灯塔路小学
人民大道小学
豆腐营小学
永安街小学
自由路小学
健康路小学
园林路小学
安阳桥小学
胜利路小学
西漳涧小学
周十小学
三官庙小学
南漳涧小学
程寸营小学
方北营小学
杏花村小学
曙光小学
崇义小学
黄家营小学
六寺小学
西于曹小学



2018年安阳市局直初中学校招生区域划分与招生计划表（南片）

	招生区
	招生学校与计划
	报 名 小 学

	南片：铁路以东，解放大道以南。主要招文峰区、高新区允许进市区初中的小学毕业生。
	四中（486人）
五中（600人）
六中（48人）
七中学区（七中164人）
八中学区（八中548人，六十九中648人）
九中（648人）
十中（528人）
二十中（408人）
二十一中（60人）
二十五中（120人，可住宿）
三十二中（594人）

胜利中学（50人）
虹桥中学（120人）
幸福中学（80人）
曙光学区（100人）
六十六中（618人）
光华中学（696人）

	东门小学      

东关小学
东南营小学   

东工路小学                      第一实验小学 

红庙街小学  

南关小学     

西大街小学       

北门西小学    

西关小学  

南厂街小学    

建安小学   

王村小学  

文峰区第二实验小学    

高新区实小   

高新区一小        

高新区三小    

银杏小学  
银杏小学南校
大营小学     

汪家店小学
银鹭小学             


2018年安阳市局直初中学校招生区域划分与招生计划表（西片）

	招生区
	招生学校与计划
	报 名 小 学

	西片：铁路以西。主要招殷都区、龙安区允许进市区初中的小学毕业生。
	五中（268人）
七中学区（七中100人）
八中学区（八中40人）
十一中（540人）
二十一中（420人）
二十五中（232人，可住宿）
虹桥中学（312人）
六十三中（原梅园中学）（228人）
幸福中学（646人）
新世纪中学（432人）

	铁西路小学    

梅东路小学
铁佛寺小学    

文明大道小学
高楼庄小学    

段邵村小学
焦邵村小学    

殷都区实验小学          外国语小学    

烧盆窑小学    

徐家桥小学    

红旗小学
小屯小学      

刘家庄小学      

洹滨小学      

西八里小学
七里店小学    

钢城小学        

钢二路小学    

钢三路小学      

纱厂路小学    

宗村小学
置度中心小学
赵张村小学


注：市八中在具有电脑派位资格的学生中招收航空特色教育实验班（50人）。
附件2：

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入学资格认定表

	学生姓名
	
	户  籍
所在地
	
	父母

姓名
	父
	

	毕业小学
	
	毕业小学

标 识 码
	
	
	母
	

	身份证号
	
	务工单位
	

	全    国

学 籍 号
	
	家庭住址
	

	毕业小学审验情况
	毕业小学所在县级教育部门意见

	校长签字：

盖章
年   月   日
	同意学生去务工地上初中，并调走全国学籍系统电子档案。
负责人签字：

盖章

年   月   日

	市教育局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注：资格审验时需出具：⑴户籍证明（含户口本、学生父母务工一方的身份证、居住证）；⑵在劳动保障部门办理的劳动用工备案手续，或工商行政部门颁发的营业执照原件。以上材料均应把复印件附后。此表格填写不得缺项。
附件3：

第     号
取消报名资格审核确认表（存根） 

	学生姓名
	
	毕业小学
	

	身份证号
	
	联系方式
	

	存在问题：

                                          家长签字：

	毕业小学意见
	区教体局意见
	审核单位意见

	盖   章
签字：
    年    月   日
	盖   章

年   月   日
	盖   章
年    月    日


………………………………………………………………   

取消报名资格审核确认表

	学生姓名
	
	毕业小学
	

	身份证号
	
	联系方式
	

	存在问题：

                                          家长签字：

	毕业小学意见
	区教体局意见
	审核单位意见

	盖   章

签字：               
年   月   日
	盖   章

  年   月   日
	盖   章

    年   月   日


注：此表格请勿复印使用，各小学要使用小升初报名系统打印表格。

附件4：
      双（多）胞胎子女电脑派位绑定申请表 

                                                           第     号
	参加派位

学生姓名
	  
	参加派位学生

身份证号
	

	不参加派位

学生姓名
	
	不参加派位学生

身份证号
	

	父亲姓名及工作单位
	

	母亲姓名及工作单位
	

	家庭住址及联系电话
	

	根据招生政策，经慎重考虑，我们的双（多）胞胎子女：                      

与               ,以单独身份代表两人（或    人）参加派位。
参加派位学生姓名：　  　　　身份证号为                            。

放弃派位学生姓名：　　    　身份证号为　　　　　　　　    　　　　。

　　　　　　家长签名：

	毕业小学审核意见：
	市教育局意见：

	经审核，　　  　　与　　   　　　　　　是双胞胎；且以上学生信息准确无误。

校长签字：

学校公章

2018年　　月　　日
	2018年　　月　　日


注：申请以一名学生身份参加派位的双（多）胞胎，经电脑派位未被录取的，由我局统一按相对就近的原则，一并调整到计划录取未满的初中。申请时须提供户口本原件及复印件。此表格请勿复印使用，各小学要使用小升初报名系统打印表格。

附件5：

安阳市市区购房者子女入学资格认定表

                                                       第      号
	学  生
姓  名
	
	毕业
小学
	
	毕业小学标识码
	

	学籍号
	
	身份
证号
	

	房产登记地址
	
	所属行政区
	

	房产登

记姓名
	父亲
	
	符合购房文件
	安政〔2015〕22号
	□选择

	
	母亲
	
	
	安政〔2016〕12号
	□选择

	家长申请理由及意见：
                                    父亲(监护人）
                                    母亲（监护人）
                                                年    月    日

	 房产所属辖区教体局意见：
                        （签章）
年    月   日
	市教育局审核意见：
                     （签章）
                 年    月    日


注：商品房预销（售）合同、契税证明和购房者购房补贴证明、户口簿等复印件附后。此表格填写不得缺项。

附件6：
2018年安阳市局直初中学校招生工作日程安排表
	1
	5月15日
	全市义务教育招生工作座谈会。

	2
	5月24日
	全市义务教育招生工作会，发放市区小升初报名系统用户名、密码和材料。

	3
	5月21-25日
	市区小学整理学生有关材料，核查小升初报名系统数据，对本校毕业生进行初审。

	4
	5月26-29日
	各区教体局审验辖区内的小学毕业生报名资格并汇总本区毕业生情况，认定符合安阳市政府（安政〔2015〕22号）文件要求的购房者资格、片区。

	5
	5月30-

6月1日
	市局审验各区小学毕业生报名资格，对不符合报名资格的学生做删除处理。时间安排:5月30日文峰区，5月31日北关区、高新区，6月1日殷都区、龙安区。各区小学在报名资格审验无误后打印志愿征集表。

	6
	6月2日
	市八中航空特色教育实验班报名

	7
	6月5日
	市教育局审验返市生和符合（安政〔2015〕22号）文件要求的小学毕业生报名资格（市一实小东区分校）。

	8
	6月8日
	市八中到市教育局校验报名资格。

	9
	6月11-14日
	以小学为单位，依据学生填报志愿信息，集体网上填报志愿。14日18时各类小学毕业生网上填报志愿截止，截止时间过后任何信息不得更改。

	10
	6月13日
	返市生和符合安阳市政府（安政〔2015〕22号）文件要求的小学毕业生到市一实小东区分校进行网上填报志愿。

	11
	6月15日
	市第八中学上传航空特色教育实验班录取结果。

双（多）胞胎子女电脑派位绑定申请表。

	12
	6月19-20日
	民办学校电脑派位报名，截止时间：20日18时。

	13
	6月23日
	民办学校电脑派位。

	14
	6月28日
	6月28日民办学校上报录取结果。

	15
	6月29日
	网上提交取消报名资格审核确认表。

	16
	7月1-2日
	①小学依据网上报名确认的信息打印报名卡和汇总表。②初中学校利用网上报名系统打印报本校的第一志愿学生报名表。③市局对曙光学校学区直升学生进行录取并重新核准其招生计划。④市局对已录取航空特色教育实验班、直升曙光学校的学生、审验不合格和放弃电脑派位的学生从2018年市区初中电脑派位报名库中删除，形成电脑派位数据库。

	17
	7月3-4日
	各小学和分散毕业生先到市局指定窗口交汇总表、报名卡加章，并随即到第一志愿初中审验，各初中现场受理各小学、分散毕业生报名事宜。
时间安排：3日文峰区、高新区，4日上午北关区、下午殷都区、龙安区。

（市一实小东区分校）

	18
	7月27前
	各县(市、区)教体局在全国学籍系统中完成本辖区所有小学六年级学生的毕业操作，并上报完成情况。

	19
	8月6日
	市区初中学校电脑派位。

	20
	8月10-11日
	各初中向各小学发放录取通知书，初中学校在发放时要查询被本校录取的双（多）胞胎学生，并将录取通知书一并发放。

	21
	8月11日
	市局认定非市区学区的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部分返市生、符合安阳市政府（安政〔2016〕12号）文件要求的部分小学毕业生入学手续并安排入学。

（市一实小东区分校）

	22
	8月17-18日
	小学毕业生到各初中报到。


注：市一实小东区分校位于平原路与德隆街交叉口南50米路西。
安阳市教育局办公室                2018年5月23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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